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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4_BB_8E_

E5_8D_B0_E8_AF_89_E5_c29_646225.htm 在《中国入世工作组

报告书》中，“242条款”有这样一些描述：“如一WTO成

员认为《纺织品与服装协定》所涵盖的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

和服装产品自《WTO协定》生效之日起，由于市场扰乱，威

胁阻碍这些产品贸易的有序发展，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

行磋商，以期减轻或避免此市场扰乱。”“在收到磋商请求

后，中国同意将对这些磋商所涉及的提出磋商请求成员的一

个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的装运货物，控制在不

超过提出磋商请求的当月前的最近14个月中前12个月进入该

成员数量的7.5％(羊毛产品类别为6％)的水平。”“如在90天

磋商期内，未能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，则磋商将继续进

行，提出磋商请求的成员可继续根据(c)项对磋商涉及的一个

或多个类别的纺织品或纺织制成品实行限制。”对于这些文

字，一般解释涉及到请求磋商的条件和目的，中国采取的主

动限制，以及WTO成员的数量限制。字里行间自然引出一个

问题：纺织品数量限制是否可以新设？无论是否可以，有些

什么样的理由作为支撑？正确地理解和回答这个课题，对于

我们妥善处理与美国以及其他WTO成员有关纺织品设限的争

议，显然是有益的。为此，我们需要回顾一则WTO案例，看

看专家组对于ATC有关这个问题的规定是如何作出解释的。

这个案例就是印度诉土耳其影响纺织品进口措施案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